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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09 條 作 出 的 一 般 披 露
終 止 台 灣 存 託 憑 證 的 建 議 發 售 及 於 台 灣 證 交 所 上 市

本公佈乃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的

披露規定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就台灣存託憑證發行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

十二日刊發的公佈。除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二十八日刊發的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因應目前不明朗的市場情況，並考慮到繼續進行台灣存託憑證發行未必符合本公

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本公司決定現階段不再進行台灣存託憑證發行的相

關程序。

本公司認為終止台灣存託憑證發行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構成不利影響。本公

司將繼續審視有關情況以考慮會否及何時重新啟動台灣存託憑證發行。倘本公司

決定重新啟動，將會於日後及時刊發公佈。

承董事會命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屹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屹先生、鄒國強先生及施承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彭鎮城先生、

Stephen Peel先生及Donald Huang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銘樞先生、Kang Sun先生及Daniel

DeWitt Martin先生。


